
2014專題演講 

 

專題演講：「監督」或「處罰」？ 
─論國家對食品衛生之管制 
主講人：林明昕副教授（台灣大學法律學院） 

前言 

 緣起： 
面對層出不窮的食品安全衛生事件，社會，甚至政府相關單位往往以加強取締，嚴刑重罰，

作為一般性的反應！ 
 問題： 

「處罰」是否為國家管制食品衛生之唯一方法？ 
 概念： 
 管制： 

國家針對社會特定事項，採取立法、行政或司法等各種手段，以期達到特定目標 
 處罰： 

國家就行為人過去之行為，施予不利益，以為非難，並期改過；主要為刑罰及行政罰 
 研究目的： 

建立以「監督」為中心之國家對食品衛生管制的法制 

規範基礎 

 憲法明文（一） 

 基本權利：╳ 
 基本國策：╳ 
 國家組織與功能：第 108 條第 1 項第 18 款「公共衛生」；第 110 條第 1 項第 1 款「衛生」 

 憲法明文（二） 

在人類文明史上，國家原即以維護廣義之安全與秩序（含公共衛生等），為其存在目的；因

此憲法寧以此觀點為前提，僅就如何維護之問題，設定若干基本規範，如基本權利之保障及

權力分立之要求。 

 憲法論證 

 基本權利之「國家保護義務」：積極性、個人性 
 憲法第 22 條：生命、身體及健康之保障 
 憲法第 23 條、第 24 條及有關權力分立之規範：限制 
 結論：國家基於對人民生命、身體及健康之保護義務，在合乎憲法其他規定的範圍內，應

積極維護食品之安全衛生。至於國家因此所應採取之管制手段為何，原則上委由立法者決

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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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政罰法第 2 條之立法評價 

 間接揭示不利處分亦有非裁罰性質，而不具非難意義，同時不適用行政罰法。 
 該條所例示之不利處分類型，絕大部分均難以充當裁罰之用，而係國家監督之各種手段。 

 結論 

基於前開憲法誡命，行政機關應善用現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及其他相關法律，建立一套以

監督為中心的管制實務，而更積極有效地維護食品之安全與衛生。 

監督法制之建立 

 特點（一） 

 直接客觀地以食品安全衛生之維護為目的；而不在於對破壞食品安全衛生之秩序者的主觀

非難。 
 基於憲法第 15 條之保障，國家監督應嚴守同法第 23 條之要求。如監督之行使造成人民（特

別是食品業者）之特別犧牲時，尤有補償制度之適用。 

 特點（二） 

 國家監督，除有正式監督之手段外，亦有非正式監督（行政指導、資訊揭露…）。 
 國家之正式監督，以事後監督為原則；必要時，並例外地佐以事前監督。但國家縱已行使

事前監督，仍不排除針對同一事項再進行事後監督。 

 

事前監督 事後監督 

 方式及範圍遵守法定原則 
 許可（核准）、 

報備（登記、申報） 

 方式：便宜性 
範圍：全面性 

 三階段模式： 
調查→更正→強制 
必要時，經調查後逕為強制 

 

166



2014專題演講 

 

若干相關問題點之省思 — 代結論 

 法制設計面 

 行政法各論發展不足 
 總則性之行政法律承載過大 

 社會現實面 

 高張的重罰思想 
 氾濫的媒體報導 
 偏頗的經濟發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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